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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外教发〔2021〕20 号

重庆外语外事学院
关于印发《重庆外语外事学院学籍学历信息

安全管理规定》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（部）、处（室、中心）：

《重庆外语外事学院学籍学历信息安全管理规定》经 2021 年

6 月 17 日第 8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

行。

重庆外语外事学院

2021 年 6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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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外语外事学院
学籍学历信息安全管理规定

根据《关于切实加强高等教育学籍学历信息安全管理的通知》

（教学司〔2009〕12 号），为进一步规范学校学生学籍管理，保

障学籍学历信息的安全性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第一条 我校学生学籍学历信息主管部门为教务处，具体管理

工作由学籍主管和学籍管理员负责，学籍主管和学籍管理员在上

岗前要参加信息安全重要性教育和操作学习。

第二条 严格实行学籍学历信息平台用户管理（操作）人员备

案制。教务处将学籍主管和学籍管理员的实名注册信息上报重庆

是教育委员会和教育部教学司核准确认。平台重要操作，学籍管

理员须从学籍主管处获得授权码，才可进行相应操作，不可违规。

第三条 学籍管理系统的系统管理员权限由教务处学籍主管

所有，负责系统日常维护等。类别管理员权限为学籍管理员所有，

负责系统信息维护及各项日常工作。

第四条 学生学籍学历信息平台电脑专人专用，其他工作人员

不得使用。平台电脑设备要安装防毒杀毒软件，保证使用安全。

学籍管理员使用的电脑不可设置自动登录，必须设置开机密码、

系统登录密码，并要妥善保管密码，离开时要关机或锁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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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学籍管理员登录学籍学历信息平台时要按要求使用

登录，帐号、密码由学籍管理员妥善保管，严禁丢失和外泄。

第六条 在学籍管理员发生岗位调整时，新老学籍管理员要严

格按照相关规定交接学籍学历信息平台帐号和密码，交接后新任

学籍管理员要及时更新密码。

第七条 校内外单位和个人需要查询学籍学历信息时，必须持

本人身份证、相关部门的介绍信（函）和相关证明材料，经教务

处处长审批同意后办理查询。查询人需按规定回避，保持安全距

离，查询需由学籍管理员操作执行。

第八条 学籍主管或管理员进行成绩修改时，须经教务处处长

审批同意。进行学籍异动等重大修改时需上报教务处处长，经分

管校领导同意后进行操作。

第九条 所有学籍学历相关数据不得使用网络传输方式，以免

外泄。

第十条 对于涉及学生学籍学历信息的纸质文档要及时归档

保管，以便备查，对于废弃的文档要及时销毁。

第十一条 未经授权，学生学籍学历信息不得用于其他用途，

一旦发现须立即上报教务处处长及分管校领导，并对当事人按照

学校相关规定处理。重大问题要及时上报重庆市教育委员会，涉

及犯罪的要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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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本规定未涉及到的或是本制度与国家法律、法规和

规定不相符的，按国家法律、法规和规定执行。

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施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原

《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南方翻译学院学籍学历信息安全管理规

定》同时废止。

重庆外语外事学院办公室 2021 年 6 月 22 日印发


